[bookmark: _GoBack]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 
替代燃料及污染土堆棚生产劳务招标公示
根据招标人（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需求，为确保招标人生产运行等工作的开展，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经营能力较好、经营资质合格、保供和服务能力较强的劳务公司承接招标人劳务，欢迎具备条件的单位参加，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1. 招标标的
包件①
负责4#、5#线替代燃料内利用装载机对成品替代燃料投加使用所涉及生产现场替代燃料处置、投加相关工作事项。
包件②
负责污染土堆棚内利用装载机对污染土或一般固废转运车辆的分拣、堆放、堆棚污染土皮带上料及调度运输车辆进行转运、打堆等事项或其他规定的现场劳务相关工作等。
包件③
负责4#、5#、6#、7#、8#线替代燃料范围内所有生产现场、办公楼以及周边环境卫生清理等事项或其他规定的现场清洁劳务工作等（确保每班人数按要求配置齐全）。
注：涉及汽车运输全部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均需配备AI防撞系统，原则上需采用新能源，无对应产品的采用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机械。
1.1计费结算方式
    双方每月结算一次费用，每月10日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数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月根据实际结算金额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每月25日前根据开具的发票结算上月实际发生的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1.2结算时，乙方须开具双方约定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发票不能认证抵扣所导致的税收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相关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按不含税单价不变原则，开票税率同步调整；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按协议规定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甲方从乙方的结算费用中直接扣除。
1.3按照本协议规定，乙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具体结算标准如下：
包件①业务范围工作，4#、5#线成品替代燃料投加使用量按不含税价格_**_元/吨，税额_**_元/吨予以结算；
包件②业务范围工作，污染土大棚内污染土及一般固废的分拣、打堆与堆场皮带上料按不含税价格_**_元/吨，税额_**_元/吨予以结算，转运矿山打堆（设备配有除铁装置）按不含税价格_**__元/吨，税额_**__元/吨予以结算；
包件③业务范围工作，4#、5#、6#、7#、8#线替代燃料范围内所有生产现场清洁按月度替代燃料处置量不含税_**_元/班/人（每班8小时），月度劳务费用结算税额**_%予以结算。
费用包含所有设备机器使用、人工及相关设备的备件辅材消耗；未按时及未按要求完成工作的予以相应扣款直接从结算费用中扣除；吨量核算基准以甲方提供的劳务对账清单为准，现场清洁按劳务甲方提供的考勤双方确认。
1.4.合同期限：一年，暂定为（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bookmark: bookmark4]2.招标方式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bookmark: bookmark5]3.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bookmark6]3.1投标人必须包含独立法人资格,并经过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年检过的企业法人组织(注册资本金达5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能提供本单位营业执照、本单位或税务部门开具的正规劳务发票(合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不良经营记录。
[bookmark: bookmark7]3.2本次招标活动要求投标单位具有劳务保供的经验（要求提供相关证明）和较强的劳务作业能力。
[bookmark: bookmark8]3.3投标单位的经营范围应包含劳务外包等符合本次招标项目的内容。如投标人有相关劳务从业经历并可提供劳务合同复印件的,亦可视为资格有效的投标人参与本次投标。
[bookmark: bookmark9]4.本次招标劳务费用在合同期内固定不变，在合同履行期间，劳务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招标方申请提高劳务费用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0]5.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bookmark11]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2月 29 日至2026年 1 月 5 日，每日上午8:00时至11:00时,下午13:3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劳务经营许可证原件购买招标文件。投标人须在2026年7 1 月 5 日17:00前将标书款电汇至指定账号（标书费：人民币200元，不收取现金），具体银行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1782 5462 1328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
[bookmark: bookmark12]5.2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5.3发售地点：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
[bookmark: bookmark14]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 1 月 7日17：00时。
递交地点：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
6.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bookmark: bookmark15]6.3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须交纳投标保证金，包件投标保证金为叁万元，投标保证金请于开标前汇入招标人帐户（银行转账或电汇均可）见下，确保到账，并在汇款单上注明所投标项目名称、包件名，不接受个人汇款。未按期汇入投标保证金的，其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投标保证金待开标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招标文件规定退还投标人。
6.4 投标人一旦中标，需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陆万元，在合同期内无违约行为，待合同到期后一个月内提出申请并无息退还。
公司名称：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1782 5462 1328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
7.劳务现场勘察
[bookmark: bookmark17]7.1为准确了解劳务作业量及作业环境情况，招标方组织已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进行一次现场勘察，各勘查单位需在现场勘查记录表确认，现场勘察截止时间：2025年 12月 29日至2026年1月5日，具体时间由招标人与投标人共同确定。
[bookmark: bookmark18]7.2现场勘察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各投标人自行处理，招标人不予承担，现场勘察过程中如若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招标人不承担责任。
[bookmark: bookmark19]7.3投标人必须参与现场勘察，并出具现场勘查记录，否则不得参与投标。
8.公示时间
2025年12月 23 日—2025年 12 月 29 日
9.其他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1]9.1中标人在从业期间必须为全体从业人员缴纳安全生产责任险或雇主责任险（保额不少于150万/人）、提供身体健康及职业健康体检证明材料，配备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bookmark22]9.2中标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3]9.3中标人在从业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招标人公司管理规定执行。如违反约定的，招标人有权按照约定条款进行处罚。
9.4中标人在从业期间所需的各项工具，劳保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bookmark24]10.联系方式
招标人：池州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牛头山镇池州海螺水泥厂内
联系人：方  皓   联系电话：13006209535
万淑莹   联系电话：17756230407

